
 

 

澎湖縣身心障礙鑑定到宅鑑定申請流程圖 
申請條件： 

         1、全癱無法自行下床。 

         2、需二十四小時使用呼吸器或維生設備 

         3、長期重度昏迷者 

         4、其他特殊困難 

需檢附資料： 

         1、近三個月內之一吋半身照片三張 

         2、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及戶口名簿影本 

         3、相關疾病之診斷證明書 

         4、身心障礙鑑定表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
完成報告後 10 天 

 
收件後 10 天 

 

收件後 15 天 

家屬或代理人備妥資料，前往戶籍所在地市(鄉)
公所，提出申請身心障礙到宅鑑定 
市公所提出身心障礙鑑定申請 

衛生局受理審核 

領取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及鑑定表 

並與檢附資料一齊送(或郵寄)至衛生局 

衛生局發文至指定醫療院

指定醫療院所協調醫師、鑑定人員至案家或機
構進行鑑定 

衛生局審核 

社會處專業團隊審核 

社會處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


